
为深入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培育全民“尊法、守法、学法、用法”意识，弘扬法治

精神，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要求，

进一步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推动

形成党组统一领导，股室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

大普法工作格局，结合我局开展普法工作的实际，现就我局

普法责任清单制定以下实施计划：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紧紧围绕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总体要求，进一步强化我局普法工作责

任，推动我局在水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落实普及法律知识、

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等重要职责，推动形成分工负

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格局，努力营

造法治化的社会风尚，为我县各项事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

二、基本原则

（一）明确责任。在局党组统一领导下，相关股室根据

各自职责，按照普法责任清单，向管理对象、服务对象、执

法对象和社会公众普法。



（二）加强联动。强化局党组指导，形成分级负责、协

作配合、社会共同参与的普法工作局面。

（三）注重实效。把水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融入到水行政

执法各环节和全过程，开展以案释法，加强与管理对象、服

务对象、执法对象和社会公众的互动交流，推动全民普法和

守法。

三、主要任务

（一）细化工作责任。县“七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为

水法律法规普法工作牵头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水法律法规的

普法工作，防汛、水土保持、水政监察、水资源管理、河道

管理、水库堤防管理、农饮安全管理等部门配合实施普法工

作。

（二）落实普法清单。结合本单位工作特点、工作要点

和执法任务，从《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

《防汛条例》中，按照年度水利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计划任务

和普法责任清单，开展普法工作。

（三）落实学法制度。要把宪法和水法律法规列入党组

年度学习计划，集体学法每年不少于 2 次。国家工作人员必

须完成规定的学法课时和学法考核。加强对干部法治思维和

依法办事情况的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

据。



（四）完善普法机制。健全面向社会的普法制度，注重

在水行政执法过程中向管理对象、服务对象、执法对象和社

会公众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全面推进执法公开，除法律规定

的特殊情况外，依法及时公开执法的依据、程序和结果，推

行裁判文书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使人民群众从每一个

执法案件中接受普法教育，感受公平正义。

（五）开展法治宣传。结合“3.22”世界水日、

“3.22-3.28”中国水周、“12·4”国家宪法日和重大节日，

有计划地组织开展面向社会的集中法治宣传活动，编印发放

普法资料，广泛宣传各股室执行的法律法规。

（六）加强法律培训。加强对各股室工作人员特别是执

法人员的法律培训，使之熟悉掌握和运用履行职责必备的法

律，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

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加

强考试考核，严格持证上岗，适应“谁执法谁普法”的工作

要求。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调整充实局“七五”普法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在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把此项工作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分管领导要统筹安排具体抓，加强组织、

协调、督促和指导，各股室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广泛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

络等媒体作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形式，在局

门户网站对进行大众普法。

（三）严格督查考核。将适时组织对各股室开展年度普

法任务和落实普法责任制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把普法工作作

为全县水利系统评选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重要条件。

灵璧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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